
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辐照线缆研制生产线项目（一

期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1 年 7月 14 日，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市江津区双福

街道双高路 299 号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辐照线缆研制

生产线项目（一期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由建设单位渝丰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、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重庆宏伟环保工

程有限公司的代表和会议特邀专家组成验收组，根据《辐照线缆研制

生产线项目（一期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并对照《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/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

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双高路 299 号

生产车间一内建设 2 座加速器辐照室，配置 2 台电子加速器（最大能

量分别为 2.0MeV、1.5MeV，均为Ⅱ类射线装置），用于汽车用高压

线束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缆、军工线缆等特种线缆的研发生产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0 年 11 月，辐照线缆研制生产线项目由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

限公司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，编制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表，2020 年

11 月 25 日，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下发了《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批准书》（渝（辐）环准〔2020〕045 号），2020 年 11 月 30

日项目开工建设,2021 年 5 月竣工完成，项目从立项至验收监测过程

中有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等。

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辐照线缆研制生产线项目（一期）实际总投资约 1552 万元，其

中环保投资 29.2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.9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为辐照线缆研制生产线项目中的一期建设内容，包

括 2台电子加速器（最大能量分别为 2.0MeV、1.5MeV），二期未开

工建设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根据调查可知，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中的排水系统冷却水由外

排方式改变为循环利用，辐射工作人员配置数量比环评阶段少，后期

根据实际工作负荷适时增加辐射工作人员，其余主体工程、辅助工程、

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均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建

设内容一致。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

以上变动不会导致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增大。

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设备及工艺、防治污染、辐射

安全与防护等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辐射

本项目的主要辐射源项为2台电子加速器（型号为CELV-8-2.0和

CELV-4-1.5，最大能量分别为2.0MeV、1.5MeV），主要采取混凝土墙

体、铅防护门等实体屏蔽体进行屏蔽防护，同时建设工作状态指示灯，

安全联锁、急停开关、巡检按钮、信号警示装置、剂量报警装置、语

音报警装置、视频监控装置、烟雾报警装置和警示标志等安全防护措

施，还按照要求配备了个人剂量计、X、γ辐射剂量率仪、X、γ辐射

个人剂量当量（率）检测仪、固定式剂量报警仪等监测设备，并在辐



射工作场所内采用实体边界（墙体和门）划出了控制区和监督区，电

子加速器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及应急预案等辐射环境管理制度张贴

上墙，满足本项目运行要求。

（二）“三废”

（1）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，工作人员原生活污水依托

现有生化池处理后达标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本项目每台加速器均自带

冷却水循环系统，所有冷却水均循环利用，无废水外排。

（2）本项目每座加速器辐照室均设机械排风，排风量为 5712～

10562m³/h，排风管道直径为 500 ㎜，出风口位于生产车间一外，排

风管高度约 20m，辐照厅内臭氧（O3）和氮氧化物（NOX）被引至排风

管道内，在约 20m 高度处排放。

（3）本项目营运期各生产工艺环节均无固体废物产生，本项目

辐射工作人员由公司内部调配培养而来，故不新增生活垃圾产生量，

辐射工作人员原有生活垃圾统一交环卫部门处理。

（4）本项目噪声设备主要为臭氧风机、水泵、冷却塔等，噪声

设备采取减震和距离衰减措施。

四、污染物排放情况

（一）辐射

根据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电子加速器辐射工作

场所的监测结果可知，本项目辐射防护设施的防护能力满足环境影响

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，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如

下：

①本项目加速器辐照室外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均小于

2.5Sv/h，满足《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》（HJ979-2018）

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决定的要求。



②根据验收监测报告表估算可知，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受

照剂量均小于《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》（HJ979-2018）

中剂量约束值 5mSv/a，也满足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

准》（GB18871-2002）的剂量限值要求，公众成员的年有效照射剂量

均小于《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》（HJ979-2018）中剂

量约束值 0.1mSv/a，也满足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

（GB18871-2002）的剂量限值要求。

（二）“三废”

（1）本项目不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，工作人员原生活污水依托

现有生化池处理后达标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本项目每台加速器均自带

冷却水循环系统，所有冷却水均循环利用，无废水外排。

（2）本项目每座加速器辐照室均设机械排风，排风量为 5712～

10562m³/h，排风管道直径为 500 ㎜，出风口位于生产车间一外，排

风管高度约 20m，辐照厅内臭氧（O3）和氮氧化物（NOX）被引至排风

管道内，在约 20m 高度处排放。

（3）本项目营运期各生产工艺环节均无固体废物产生，本项目

辐射工作人员由公司内部调配培养而来，故不新增生活垃圾产生量，

辐射工作人员原有生活垃圾统一交环卫部门处理。

（4）根据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东侧厂界噪声监

测结果可知，距离本项目噪声设备最近的东侧厂界外昼间、夜间噪声

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—2008）中 3

类标准规定：昼间≤65dB（A），夜间≤55dB（A）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根据现场核查和验收监测可知，辐照线缆研制生产线项目（一期）

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决定要求，配套建设了相应的辐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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